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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三亚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已向全市发布《关于申

报 2026 年三亚科技“繁星”专项科研项目的通知》，现将

有关项目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项目需符合《2026年三亚科技“繁星”专项

科研项目申报指南》（见附件 1）的支持方向和要求。

（二）采用网上申报方式，通过登录海南省惠企政策兑

现（简称：海易兑）服务系统（网址：https://hqzc.wssp.hain

an.gov.cn/#/themeTypeDetail?themeTypeId=149657828790543

5648），选择“事项申报——2026年三亚科技“繁星”专项

科研项目申报”事项填报电子版材料。申报流程如下：

1.申报人仔细阅读申报通知、申报指南和有关填写说明，

并按要求在线填写申报书，务必完整、准确、有效。

2.项目负责人应在规定栏目中签章，承诺书、申报单位

与合作单位协议及相关材料应加盖公章。未在规定栏目签字

或未在规定材料盖章的申报材料不予以受理。

3.在申报时间内通过海南省惠企政策兑现服务系统提交

签章完整的电子版材料。

（三）项目负责人申报不能超过 1项，且作为参与人最

多只能参与 2项项目；已承担 1项（含）以上市级科技项目

的项目负责人，在项目未验收前不得申报本批次项目。



二、三亚学院申报流程

（一）项目采用海易兑服务系统申报（网址：https://hq

zc.wssp.hainan.gov.cn/#/themeTypeDetail?themeTypeId=14965

78287905435648），填报导出打印申报书（一式一份、A4

双面打印、无需装订、用夹子夹住），以学院或部门形式报

送至科研处。

（二）项目申报需要学校账号对个人账号授予权限，请

申报项目的教职工将个人信息（姓名、手机号、身份证号）

发送至本学院科研秘书，确认无误后报送科研处，科研处统

一开通。截止时间：2026年 6月 22日（周一）下班前。

（三）如有合作单位，请于 2026年 6月 22日（周一）

下班前，将草拟的合作协议（可在附件 3模板上修改）电子

版发送给科研处崔老师，经学校法务在 OA上审核通过后才

能够正常申报。若项目成员均为我校人员，则不需要。如开

展科技活动需科技伦理风险评估，请填写《三亚学院学术伦

理审查表》，并将相关材料尽快提交科研处吴老师。

（四）项目申报所必须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，科研

处将统一申报，无需老师个人申请。

（五）申报最终截止时间：2026年 7月 1日（周三）下

班前，逾期不再受理。联系人：吴老师，联系方式：0898-8

8386073；联系人：崔老师，联系方式：0898-88386011。

附件：1.2026年三亚科技“繁星”专项科研项目申报指

南



2.三亚科技“繁星”专项科研项目申报汇总表

3.申请项目合作协议（模板）

4.三亚学院学术伦理审查表

三亚学院科研处

2026年 6月 8日


